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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考核办法》修订对照表

（修改说明：黑体字为增加内容，阴影为删除内容）

原 稿 修改稿

西安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考核

办法（试行）

西安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考核

办法

第一条 为有效推进我市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根据《西安

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有效推进我市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根据《西安市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工作纳入年度全市法治建设绩效考

核。

第二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工作纳入年度全市法治建设绩效考核。

第三条 市司法局负责市政府各

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各

开发区管委会（含西咸新区管委会）、

各区（县）人民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考核工作。

各区（县）司法局负责区（县）

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

出机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考核工作。

第三条 市司法局负责市政府各工

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各开

发区管委会（含西咸新区管委会）、各

区（县）人民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考核工作。

各区（县）司法局负责区（县）人

民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

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考核工作。

第四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被诉

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参与分

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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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

第五条 被诉行政机关为市本级政

府的，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可以作为

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负

责人。

被诉行政机关为区县（市）政府的，

协助政府负责人分管工作的副县（处）

级领导可以作为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

为实施工作的负责人。

第六条 被诉行政机关为政府工作

部门的，协助部门负责人分管工作的一

级调研员可以作为参与分管被诉行政

行为实施工作的负责人。

实行垂直管理的市政府工作部门

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其所属分局

负责人可以作为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

为实施工作的负责人。

第四条《西安市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

“具体承办单位的负责人”，是指市、

区（县）人民政府的下一级行政机关

负责人，具体承办单位不得再指派所

属机构负责人出庭应诉。

具体承办单位负责人未履行出庭

应诉职责的，由市、区（县）司法局

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有关情况。

第七条 《西安市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

“具体承办单位的负责人”，是指市、

区（县）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开发

区管委会、下一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

处的正职负责人、副职负责人。具体承

办单位不得再指派所属机构负责人作

为市、区（县）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

具体承办单位负责人未履行出庭

应诉职责的，由市、区（县）司法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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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有关情况。

人民法院书面通知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的案件，由市、区（县）政

府负责人出庭应诉。

第五条 市、区（县）政府工作部

门（含开发区管委会）为被告的行政

诉讼案件中，本机关负责人年度出庭

应诉案件总数在 40 件以上的，可以委

托具体承办该行政行为的所属分（县）

局负责人或者相关工作机构负责人出

庭应诉，并视同本机关其他参与分管

的负责人出庭应诉，但《西安市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定》第八条规

定的案件除外。

第八条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

当在第一审、第二审、再审等诉讼程序

中出庭参加诉讼。

对同一审级需要多次开庭的同一

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参加一次庭

审的，可以认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已经履

行出庭应诉职责，但人民法院通知行政

机关负责人再次出庭的除外。

第九条 有共同被告的行政诉讼案

件，可以由共同被告协商确定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或者根据人民法院通

知确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行政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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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诉讼案件，由原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复议机关为单独被告的行政诉讼

案件，由复议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行政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或者以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为由

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诉讼案件，行

政机关负责人可以不出庭应诉。

第十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的，应当于开庭前向人民法院提交出庭

应诉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明应当

载明该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等基本信

息，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

行政机关负责人因正当理由不能

出庭应诉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

工作人员出庭应诉，不得仅委托律师出

庭，并在庭审前向人民法院提交加盖行

政机关印章或者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

人签字认可的情况说明。

第六条 本市各行政机关应建立

行政应诉工作台账，对本单位行政应

诉案件的数量、行政管理类别、行政

行为种类、负责人出庭，以及审结案

件的裁判结果、败诉原因等情况进行

统计分析，并每半年形成分析报告。

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具体

负责本级人民政府行政应诉情况的统

计分析工作。

第十一条 本市各行政机关应当建

立行政应诉工作台账，对本单位行政应

诉案件的数量、行政管理类别、行政行

为种类、审理方式、负责人出庭，以及

审结案件的裁判结果、败诉原因等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

前款所称审理方式，是指开庭审

理、庭询谈话、书面审理。

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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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政府行政应诉情况的统计分析

工作。

第七条 本市各行政机关在统计

行政应诉案件时，应当将本单位作为

被告的案件和作为市、区（县）人民

政府行政应诉案件具体承办单位的案

件分别进行统计和分析。

第十二条 本市各行政机关在统计

行政应诉案件时，应当将本单位作为被

告的案件和作为市、区（县）人民政府

行政应诉案件具体承办单位的案件分

别进行统计。

第八条 下列行政诉讼案件纳入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考核范

围：

（一）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行政

诉讼案件；

（二）行政复议机关作为单独被

告的行政诉讼案件。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是指行

政机关负责人在本单位为被告的行政

诉讼案件中出庭应诉所占的比例。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

行政诉讼案件纳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统计范围。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以

自然年度为统计周期，含上年度结转至

统计年度开庭审理的案件。

第九条《西安市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备案

报告，应当载明案件当事人、案由和

本单位出庭应诉负责人姓名、职务等

内容。

第十三条 《西安市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备案

报告，适用于人民法院法院通知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备案报告应

当载明案件当事人、案由和本单位出庭

应诉负责人姓名、职务等内容。

第十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

政府各工作部门和直属机构、派出机

构、各开发区管委会应于每年 1 月 15

日和7月15日前将本单位行政应诉案

第十四条 市、区（县）司法局每

年对本辖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开展情况进行统计。

统计分为人民法院通知出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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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分析报告报送市司法局。

各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

直属机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

镇人民政府应于每年 1 月 15 日和 7

月 15 日前将本单位行政应诉案件分

析报告报送区（县）司法局。

各区（县）司法局应于每年 1 月

20 日和 7 月 20 日前将本地区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及审结案件败

诉率情况报送市司法局。

和行政机关负责人主动出庭情况。

第十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年

度出庭率应达到 75%以上。

人民法院书面通知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的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年

度出庭率应达到 90%以上。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按行政机

关负责人实际出庭数和应出庭案件数

的占比计算。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工作每半年考核一次，市、区（县）

司法行政机关应于每年的1月31日和

7 月 31 日前完成相关考核工作。

各区（县）司法局应于考核工作

结束后 5 日内将有关情况报送市司法

局。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工作每年考核一次，市、区（县）司

法行政机关应于每年的 3 月 31 日前完

成上一年度统计工作。

各区（县）司法局应于统计工作结

束后 5 日内将有关情况报送市司法局。

第十二条 市、区（县）司法行政

机关根据《西安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第十七条 市、区（县）司法行政

机关根据《西安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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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应诉规定》第五条和第七条之规定，

具体负责协调本级政府负责人出庭应

诉工作，并统筹安排，确保本级政府

负责人年度出庭应诉率在 75%以上。

应诉规定》第五条和第七条之规定，具

体负责协调本级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

工作，并统筹安排，确保本级政府负责

人年度出庭应诉率在 75%以上，人民

法院通知出庭率在 90%以上。

第十三条 行政应诉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考核施行 10 分制。具体考核

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低

于 75%的予以扣分，每降低 5 个百分

点扣 0.5 分。

（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高

于 75%的予以加分，每提高 5 个百分

点加 0.5 分。

（三）对《西安市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案件，

行政机关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

诉的，每件扣 0.5 分。

（四）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出庭

的予以加分，每出庭一次加 0.5 分，

最高不超过 2 分。

第十八条 市司法局会同市委全

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西安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每季度对全市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通报。

第十四条 市司法局对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考核，分为市政府工

作部门（含开发区管委会）和区（县）

人民政府两个序列，根据考核得分情

况分别排名。

市政府工作部门（含开发区管委

第十九条 市司法局对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考核，根据出庭率情况进

行排名。

市政府工作部门（含开发区管委

会）、区（县）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年

度出庭率低于 60%的，由市司法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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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区（县）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年

度出庭率低于 60%，且年度负责人出

庭应诉工作考核排名位于后三名的，

由市司法局报请市政府对相关行政机

关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由相关行

政机关向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

会对本辖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情况参照前款规定进行考核。

请市政府对相关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

进行约谈，并由相关行政机关向市政府

作出书面检查。

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对本辖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

况参照前款规定进行考核。

第十五条 市、区（县）司法行政

机关每半年向本级政府报告行政应诉

统计分析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考核情况。

第二十条 市、区（县）司法行政

机关每年向本级政府报告行政应诉统

计分析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考

核情况。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执行。


